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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鹤壁市土地志》编纂人员，在资料匮乏、经费紧张的情况下，黾勉从事，殚

精竭虑，日夜拼搏，以血汗浇铸成书，今粲面世。该志图文并茂，资料准确，内

容翔实，体例完整，囊括鹤壁市土地资源、土地制度、土地利用、土地保护、土地

赋税等历史与现状，集鹤壁市土地管理之大成。这是鹤壁市第一部土地专志，

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壮举。在此，我谨表示热烈地祝贺。

土地是万物之源，立国、生存之本，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。纵观人类发

展的历史，无不与土地相关，节国革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土地斗争史。从孙

中山的“平均地权”到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，从邓小平倡导的农村土地承包

责任制到江泽民提出的“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”，无不是对土地和

土地经济、土地管理的重视。《鹤壁市土地志》追古溯源，以翔实的资料、求实

的精神和朴实的文笔，谱写了鹤壁人民为土地而斗争的动人篇章，展示了鹤壁

土地制度变革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，记述了党和政府以及土地管理人员开发、

保护、管理土地的光辉业绩，展现了土地管理工作者敬业勤政、无私奉献的精

神风貌，也深刻揭示了“人多地少，人增地减”的严峻形势，敲响了“土地危机”

的时代警钟，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“前有所稽，后有所鉴”的历史遗产。

知我土地，爱我土地，方能兴我土地。站在世纪之交，重新审视我们脚下

的土地，牢记历史，明鉴兴替。希望通过《鹤壁市土地志》的出版，能够使广大

干部和群众从中受到教育和启迪，更加热爱土地，努力推进土地管理和利用方

式的根本转变，谱写国土管理新华章。志书面世，可喜可贺，欣然为序。

中共鹤壁市土地管理局党组书记
王德信

鹤壁市土地管理局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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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以时为序，简要记述从古至今有关鹤壁土地方面的重大事件；次列14章分

志；志尾为附录。图表随文插入，相辅相成。

四、本志资料来源，主要是市、县(区)土地管理局现存资料、市志资料、各

县志资料及有关部门的资料。建国前的资料，系从文献资料、档案资料和口碑

资料搜集而来；有关数字以统计局和土地管理局调查数据为准。

五、本志以第三人称表述。所有名称在志书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，以后再

次出现用简称。古地名一般加注今名和所在地理位置，今名用现代标准地名。

六、本志历史纪年用传统纪年与公元纪年两种方法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

前的纪年，一律用先书朝代号后加注公元纪年的方法。清代以前纪年用汉字书写。

民国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j如清道光五年(1825年)、民国30年(1941年)。相同

年号的历史纪年，以节为单位，凡首次出现，括注公元纪年，此后在同节中出现，不

再注公元纪年。农历与公历混合使用时，先写农历日期(用汉字书写)，再括注公历

日期(用阿拉伯数字书写)。

七、大事记，采用编年体，以记与土地有关大事为主。重要历史资料。原文

加引，保持原意不变；计量单位，如顷、亩、里、丈、石、斗、旧币等，以历史所载作

记，一般不作换算。

八、对一些有存史、备查价值的资料，不便入志者，收入附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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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鹤壁市是1957年3月，经国务院批准设置的一座现代工业城市。现辖浚

县、淇县两县，城市设置山城区、鹤山区、郊区和淇滨经济开发区。共25个乡

镇、876个村民委员会、12个街道办事处、113个居民委员会。土地面积2182

平方公里，1998年底，人口136．34万人。 ：．

鹤壁市地处太行山东麓向平原过渡地带。地貌有高山、丘陵、平原。地势

西高东低，分三级阶梯。西部山区为第一阶梯，平均海拔不足1000米。市区

西部的最高山脉牟山海拔731米，淇县西部与卫辉交界的三县脑为全市最高

峰，海拔1091米。鹤壁境内的山脉主要有五岩山、黑山、鸡冠山、云梦山等。

山区面积331平方公里，占全市总面积的15．2％；第二阶梯为中部的丘陵区，

面积646平方公里，占全市总面积的29．6％；第三阶梯为东部的淇卫平原和黄

河故道平原，面积为1 153平方公里，占全市总面积的52．8％；还有泊洼区52

平方公里，占全市总面积的2．4％。森林覆盖率15．5％。

鹤壁境内主要有三条河流：卫河、淇河、共产主义渠，均属海河流域卫河水

系。共产主义渠是引黄济卫的人工渠，另外还有金线河、美河、汤河、永通河、

沧河等季节性河流。．

鹤壁市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型季风气候，其特点是四季分明，温差较大，光

照充足。据《鹤壁市志》载：年太阳辐射量为114．03千卡／平方厘米，平均日照

时数为2437．4小时，占可照射时数的55％。年平均气温14．2。C，无霜期222．4

天，年均降雨量667．5毫米i据1998年气象资料：平均气温15．4。C，平均降雨

量650．4毫米，日照1907．1小时，相对湿度平均为62％。

鹤壁市矿产资源丰富，尤以非金属矿产为最。主要有煤、水泥灰岩、水泥

粘土、白云岩、重碳酸钙镁型矿泉水，还有方解石、大理石、耐火粘土、火山凝灰

岩、硫铁矿、熔剂灰岩、石膏、金钢石、麦饭石。煤的探明储量16亿吨，水泥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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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探明储量为12492万吨，水泥粘土18080万吨，白云岩32680万吨，矿泉水

1．35万立方米／天。

出土文物是历史的见证。考古发掘，淇县花窝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

文化遗址，在鹤壁还发现有仰韶文化遗址、龙山文化遗址，据此证明：早在

7000多年前，就有人类在淇河沿岸繁衍生息：自盘庚迁殷，到帝乙都沫，至帝

辛(纣)亡于朝歌，鹤壁都为商都畿辅之地。武王克殷之后，分畿地为廊、邶、卫

三国，史称“三监”之地。“三监”叛，周公旦平定，改“三监”地为卫国，封康叔为

卫君，仍都朝歌。康叔治国有策，富民有方，使卫国历经15君，达403年。公

元前510年，齐桓公在鹤壁牟山之侧设中牟邑。公元前425年，赵献侯将国都

从山西晋阳迁至中牟，历经39年后，于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。

西汉初设置黎阳县(今浚县)、朝歌县(今淇县)、荡阴县(今汤阴县，鹤壁属

之)。东魏孝静帝天平元年(公元534年)废荡阴县入邺。隋开皇六年(公元

586年)复置荡阴县。开皇十六年(公元596年)改荡阴县为荡源县，治所在今

鹤壁市郊区故县。历史上黎阳曾为郡、军、府、州治所；朝歌也曾为州、郡治所。

明朝设置浚县、淇县、汤阴县。鹤壁原为汤阴县西部的一个小镇，历史上以生

产陶瓷和采煤而闻名。鹤壁市建市之初，面积只有311平方公里，城市人口

1．7万。鹤壁以煤建市，以煤兴市，初为单一的煤炭生产城市。随着社会主义

经济建设的发展，鹤壁市也由小到大，地方工业相继发展，现在已发展成为工

业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化工业城市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，鹤壁市于

1992年在京广铁路东侧设置经济开发区，实现了城市中心的南移，从山丘盆

地走向了广阔平原。新市区地理位置优越、交通方便，处于市、县区和豫北城

市群的中心。新老市区紧密相连、相互依托、共同发展，鹤壁市将以新的姿态

迈向21世纪。

鹤壁古为商都与赵都之地，历史上有过物质文明的繁荣时期。劳动人民
●

创造了古老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文化。早在战国时期，就开始冶铁，那时就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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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出生产、生活用的铁器、铜器，还有战争用的铜镞(箭头)。在故县和鹿楼发

现有从战国到汉代的冶铁遗址。鹤壁在汉代已开始采煤，到宋代，采煤技术已

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。1960年发现的宋代古煤窑，有46米深的竖井，和4条

500米的巷道，10个采煤区，采用“跳格式”的采煤方法，从提升、排水、采煤、通

风，到运输、照明都有一套完整的生产工艺。鹤壁烧陶制瓷业发达，是中国古

代北方重要的民用陶瓷生产基地。1954年发现的鹤壁集宋代瓷窑遗址，面积

84万平方米，从唐代开始烧造，中经五代，到北宋达到了鼎盛时期，至金、元不

衰。

大自然赐给鹤壁人民优美的生存环境。古老的淇河千百年来流经不息，

养育了世世代代的鹤壁人民，是鹤壁的母亲河。《诗经》留下了对她赞美的诗

篇。浚县有平地突兀的大1丕、浮丘二山，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。淇县有云梦

山，处在太行深处，环境幽静，山青水秀。市郊有黑山、五岩山，历史上的文人

骚客纷至沓来，或赋诗题字，或隐居著述；英雄豪杰据险起义，与封建王朝对

抗；帝王将相也慕名而至，祀拜天地。名山之上，楼台亭榭、宫观寺院、摩崖石

刻、窟洞雕刻，满山点布，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。自然、人文景观形成了独特的

淇河文化，浚县、淇县也先后被列为国家和省历史文化名城。大自然生成的自

然景观，历史留下来的人文景观给鹤壁人民提供了旅游资源。开发旅游资源，

发展旅游经济，已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热门产业。
7

四

“土生万物地生金”，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，历史上的帝王为土

地而征战，国际间、民族间为土地而浴血。劳动人民为土地举起义旗，民族为

土地奋起抗争。在几千年的人类社会中，土地制度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

阶段。在原始社会里，土地属于原始公社所共有。大家共同生产劳动、共同生

活、共同抗御自然灾害、共同抵抗外部落侵略。那时生产力低下，人们只有靠

集体才能生存。没有压迫和剥削，人人过着平等、和睦、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。

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人类进入了奴隶制社会。本来属于大家共有的土地却为

奴隶主所占有，他们不但占有土地，还占有大批奴隶，强迫奴隶在土地上耕种。

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土地私人占有的奴隶制社会。到了封建社会，土地

大量集中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，成为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。地主阶级利用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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